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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本案妙嚴寺擬於關廟區新埔段 1267、1268、1303、1304、1350、1359、1366 等柒筆

地號，基地上申請寺廟之建照案件，有關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室外通路部分執行檢討

疑義，敬提復核小組會議討論及詳本提案附件。(提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有關無障礙設施中室外通路之設置，由於本案位處關廟區地勢低窪，每逢下雨必淹

水，往往是大雨一來皆為公所首波通知撤離地區。今本案基地建物與建築線設計高

差 2.7 公尺，有關無障礙通路設計檢討是否得以僅由車輛可通達之戶外停車空間至

建築物間設置室外通路，或視室外無障礙樓梯為室外通路之一部分。否則單僅坡道

設置長度將近 40 公尺對於行動不便者而言似乎頗為吃力。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有關無障礙通路設計疑慮，考慮個案基地特性，經由建築線起計至

建築物似乎未能適用滿足所有個案設置。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7 條第 3 項“…建築

物因建築基地地形…，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

定。”室外通路建議是否得以僅由車輛可通達之戶外停車空間(無障礙停車位)計至

建築物間設置室外通路。 

決  議：一、本案採個案決議：有關無障礙通路設計，考慮個案基地特性。依建築技術規則

第 167 條第 3 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

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依據設計單位(駱世鴻建築師事務所)所提

供資料建築物配置基地高程與建築線間高程差距 2.7m，建築線至建築物主要出

入口間配置戶外通路確實不易。故同意本案不適用本章一部分(室外通路)之規

定。 

二、本案決議副知使管科，俾作為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之依據。 





 


